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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民 政 局 
 

沪民养老发〔2021〕9 号 

--------------------------------------------------------------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开展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贯标达标工作的通知 

 

各区民政局，上海市养老服务中心、上海市社会福利中心、上海市

众仁慈善服务中心： 

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GB38600—

2019）已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发布，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实施。

为贯彻民政部要求，在养老机构行业开展贯标和达标工作，我局制

定了开展贯标达标工作的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

施。 

 

 

 

                               2021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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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贯标达标工作 

实施方案 

 

为贯彻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以

下简称“基本规范”），持续、有序、高效地开展贯标和达标工作，

我局制定了实施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对象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和备案，为老年人提供全日集中住宿

和照料护理服务的养老机构，包括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养老机构（不

含“长者照护之家”）。 

二、主要依据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 66 号）第四条第一款：“养

老机构应当按照建筑、消防、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特种设备等法

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开展服务活动”。第四十六条关于处罚情形

之一：“未按照有关强制性国家标准提供服务的”。 

《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养老服务机构

的场地、建筑物、设施设备，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范、标

准和要求。”第一百零四条关于处罚情形之一：“未按照有关强制

性国家标准要求开展服务的”。 

三、目标要求 

国家强制性标准是养老机构开展服务的红线和底线。各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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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属各相关单位应按照《〈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达标指

南〉》（附件 1）的要求，组织养老机构开展贯标达标工作，填报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达标情况对照表单（养老机构用）》

（附件 2），并填写承诺，确保在该标准 2022 年 1 月 1 日实施之日

前完成达标。 

四、实施方法 

（一）机构承诺与信息比对、平台归集相结合 

达标信息以机构自我承诺为基础，依托“上海市养老服务平台”，

与消防、卫生健康、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建设等部门监管信息，

以及各级民政部门开展的日常监管、服务质量日常监测和养老机构

等级评定等信息进行比对。养老机构对承诺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负责。 

（二）机构自查与区民政局抽查、市民政局督查相结合 

各养老机构首先开展自查，各区民政局组织人员对机构自查项

进行抽查。市民政局对养老机构自查和区民政局抽查进行指导和监

督，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研判、督促整改。 

五、工作安排 

（一）开展宣贯 

2020 年 9 月，市民政局已对全市养老机构的管理人员开展基本

规范的宣贯，部分区民政局也组织了专题培训。未开展培训的区要

抓紧时间开展宣贯工作。宣贯工作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培训、组织专

业人员上门督导、机构与机构间结对帮扶等多种形式进行，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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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底前完成。 

（二）对标达标 

1.2021 年 7 月底前完成机构自查； 

2.2021 年 9 月底前完成区抽查； 

3.2021 年 10 月底前完成市督查。 

（三）完成整改 

对尚未达标的养老机构，由所在区民政局督促整改，力争在

2021 年 11 月底前完成。 

六、相关要求 

（一）明确主体责任 

养老机构对服务质量和安全承担主体责任，机构法定代表人和

主要负责人是落实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第一责任人，各养老机构应严

格按照基本规范的要求，守好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和安全的红线底线。 

（二）强化督促指导 

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原则，市、区民政局要

做好养老机构服务安全的督促指导工作。区民政局要会同相关部门

主动防范和消除养老机构在建筑、消防、食品、医疗卫生等方面的

安全风险和隐患。对达不到基本规范要求的养老机构，区民政局要

通过约谈主要负责人、制定达标时间表、下达整改通知书等方式，

督促其在基本规范实施前整改到位。 

（三）加强分类推进 

对达标工作成效明显的养老机构可以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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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存在安全风险隐患、日常服务管理薄弱、发生过安全事件、舆

情较多的养老机构，列入重点督促对象。 

（四）做好沟通协调 

对因历史原因无法达到基本规范要求的，按照“一事一议”原

则，由主管民政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区民政局对发现养

老机构存在建筑、消防、食品、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特种设备等

方面安全隐患，应当立即督促养老机构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并书面

告知相关职能部门。 

 

附件：1.《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达标指南 

2.《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达标情况对照表单（养

老机构用） 

 

（此文公开发布）



 - 6 - 

附件 1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达标指南 

 

序

号 

项目

分类 
规范要求 对标基准 对标方法 

对标结果 

符合 不符 

1 

基本

要求 

符合消防标准强制性规定

及要求 

无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无火灾

事件，当年没被消防机构行政

处罚 

机构承诺 

平台查证 
  

2 
符合卫生健康标准强制性

规定及要求 

当年没被卫生监督机构行政

处罚 

机构承诺 

平台查证 
  

3 
符合环保标准强制性规定

及要求 

当年没被生态环境部门行政

处罚 

机构承诺 

平台查证 
  

4 
符合食品药品标准强制性

规定及要求 

无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当年未

被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处罚 

机构承诺 

平台查证 
  

5 
符合建筑标准强制性规定

及要求 

当年未被住建等部门行政处

罚 

机构承诺 

平台查证 
  

6 
符合特种设备标准强制性

规定及要求 

特种设备、用电设备、燃气设

备等各类设施设备运行完好，

使用、维护、保养、检测等合

规 

机构承诺 

信息比对 
  

7 
符合安全标志标准强制性

规定及要求 

安全标志的设置与使用、管理

等符合要求 

机构承诺 

信息比对 
  

8 护理员经培训合格后上岗 
护理员经过各类培训（含院内

培训）后上岗 

机构承诺 

信息比对 
  

9 
制定和落实昼夜巡查、交接

班制度 

按照规定进行巡视、交接班，

并有相关制度和记录 

机构承诺 

信息比对 
  

10 保护入住老年人隐私 

当年没有受到相关部门查处

的侵犯入住老人个人隐私的

案例 

机构承诺 

平台查证 
  

11 院内兜售保健品、药品 

当年没有经查处的院方向入

住老人兜售保健品、药品的案

例 

机构承诺 

平台查证 
  

12 对污染织物单独清洗、消毒 

有对污染织物单独清洗、消

毒、处置措施，并进行检查、

记录 

机构承诺 

信息比对 
  

13 符合本市控烟条例规定 
除专门吸烟点外，院内全面禁

烟 

机构承诺 

区局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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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全

风险

评估 

开展“九防”等安全风险评

估 

老人入院时及入院后开展了

包括“九防”等内容的评估（含

院方采用的各种评估方法） 

机构承诺 

区局抽查 
  

15 

服务

防护 

防噎食 

有训练、有跟进，主要看服务

人员是否掌握防范和应急处

置技能 

机构承诺 

区局抽查 
  

16 防食品药品误食 

有训练、有跟进，主要看服务

人员是否掌握防范和应急处

置技能 

机构承诺 

区局抽查 
  

17 防压疮 

有训练、有跟进，主要看服务

人员是否掌握防范和应急处

置技能 

机构承诺 

区局抽查 
  

18 防烫伤 

有训练、有跟进，主要看服务

人员是否掌握防范和应急处

置技能 

机构承诺 

区局抽查 
  

19 防坠床 

有训练、有跟进，主要看服务

人员是否掌握防范和应急处

置技能 

机构承诺 

区局抽查 
  

20 防跌倒 

有训练、有跟进，主要看服务

人员是否掌握防范和应急处

置技能 

机构承诺 

区局抽查 
  

21 防他伤和自伤 

有训练、有跟进，主要看服务

人员是否掌握防范和应急处

置技能 

机构承诺 

区局抽查 
  

22 防走失 

有训练、有跟进，主要看服务

人员是否掌握防范和应急处

置技能 

机构承诺 

区局抽查 
  

23 防文娱活动意外 

有训练、有跟进，主要看服务

人员是否掌握防范和应急处

置技能 

机构承诺 

区局抽查 
  

24 

管理

要求 

应急预案 
有应急预案，开展演练，重大

事件及时上报 

信息比对 

区局抽查 
  

25 安全隐患整改、排除 

对其他部门和自身发现的安

全隐患即时整改、排除，有记

录 

机构承诺 

区局抽查 
  

26 安全教育 开展全员的安全教育，有记录 
机构承诺 

区局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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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达标情况对照表单 

（养老机构用） 

 

序号 项目分类 规范要求 
对标结果 

符合 不符 

1 

基本要求 

符合消防标准强制性规定及要求   

2 符合卫生健康标准强制性规定及要求   

3 符合环保标准强制性规定及要求   

4 符合食品药品标准强制性规定及要求   

5 符合建筑标准强制性规定及要求   

6 符合特种设备标准强制性规定及要求   

7 符合安全标志标准强制性规定及要求   

8 护理员经培训合格后上岗   

9 制定和落实昼夜巡查、交接班制度   

10 保护入住老年人隐私   

11 院内兜售保健品、药品   

12 对污染织物单独清洗、消毒   

13 符合本市控烟条例规定   

14 
安全风险

评估 
开展“九防”等安全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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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服务防护 

防噎食   

16 防食品药品误食   

17 防压疮   

18 防烫伤   

19 防坠床   

20 防跌倒   

21 防他伤和自伤   

22 防走失   

23 防文娱活动意外   

24 

管理要求 

应急预案   

25 安全隐患整改、排除   

26 安全教育   

承诺：我机构对以上达标事项是否达到基本规范的真实性、准

确性负责，愿意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养老机构           （盖章）    院长          （签字） 

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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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7 日印发 

------------------------------------------------------------------------------------------------- 


